
 
 前週主日訊息 06-04-2017 

主題：神必派定我們得平安Ⅱ       [賽 26:12] 

 ：辜得榮 傳道 

 神派定我們管理－當你我被上帝呼召揀選來到祂的殿中（教會）之後，神

便賜給我們一個恩賜，就是擔任服事教會（服事神）的職分。 

 因信稱義－聖徒保羅指出，律法只能定人的罪，無法使人得救或稱義；要

成為得勝的基督徒，就不能單靠遵守律法，而是要靠著相「信」耶穌基督

而來的；正如那信心之父亞伯拉罕一樣，單單因著「信」神，就成就了他

的「義」[加 3:6]。 

 律法本是外添的、叫過犯顯多[羅 5:20]－在沒有律法的時期，人們無

法知曉自己的行為是否犯了罪[羅 3:20]；但是，當上帝透過摩西頒布

了「十誡」律法來規範人類的行為後，那原本隱而未現的過犯，便清

楚的顯明出來了。 

 耶穌基督成全了律法－世界的誘惑、肉體的軟弱，叫世人無法勝過律

法的約束；因此，上帝差派獨生兒子耶穌基督親自來到世間，將人類

的罪一肩扛起，藉著「十字架」，一次性除去律法上所有的定罪，讓原

本律法對人所要求的刑罰都由祂「成全」圓滿了[約 19:30]。 

 除去咒詛－耶穌基督走上十字架時所受的鞭傷，讓我們的疾病得到了

醫治、罪得了赦免，更除去人類承繼先祖亞當因違背 神的命令所帶來

「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」的咒詛[創 3:19]。 

除此以外，耶穌基督還說：「凡有的，還要加給他，叫他有餘」[太 

25:29]，祂不但要除掉咒詛，還要將恩賜、祝福多多加添給我們。 

 和亞伯拉罕一同得福[加 3:9]－亞伯拉罕，單單憑著信神，便得著神莫大

的祝福；這證明了，我們也能靠著信主，成為亞伯拉罕「得福的後裔」。 

 以信為本的人，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[加 3:7]。 

 以「信」為本－神曾對亞伯拉罕說：「以信為本的人，就是亞伯拉

罕的子孫」[加 3:7]；「信」字，拆解開來就是「人口中的言語」；

說明了，要得到 神所賜的福氣，首先要從我們口中的言語「口裡

承認」開始[羅 10:9]，也就是： 

   

從口中建立起能力－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，都帶著能力[箴 

8:20]；口裡的話語能帶動心裡的力量；想要 神成就我們心中

所想的，便要透過我們的口向父神大聲宣告出來。 

 立根基－我們信仰的基礎，就是耶穌基督，誠如聖經所告訴我

們的：「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，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

根基」[林前 3:11]。但凡相信主耶穌基督的，那永生的記號便

烙印在那人的生命裡。 

 起  來[書 1:2]－這原是 神對著摩西的接班人約書亞所發出的一

個信心的喊話，除為了激勵他，讓他剛強壯膽，好繼續率領以色列

百姓進入 神所應許給他們的樂土[書 1:1-9]；同時，也是要讓他親

眼看到 神為祂所預備的祝福；今天，神同樣也要如此勉勵我們。 

 離開本地、本族、父家[創 12:1-4]－神對亞伯拉罕說的這句

話，目的就是叫他脫離原本錯誤的傳統、遺傳、習俗、文化(拜

偶像）的束縛；好進入真神國度所賜的應許。 

 成為「大國」[創 12:3]－神讓耶穌基督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，而耶

穌基督就是這「屬神的大國」；因為，全世界無論是哪一個國家、信

仰，都遵行著耶穌基督的年號（西元年的起算，乃是以耶穌降生時

間為基準），也就是說，世界早已歸入祂的權柄之下了。 

 受洗進入神的國－耶穌說：「信而受洗的，必然得救」[可 

16:16]；又說：「必須要從水（水洗悔改）和靈洗（聖靈充滿）

生的，才能夠進入 神的國」[約 3:5]。 

 萬國都必因你得福[加 3:8]－神曾對亞伯拉罕說：「萬國都必因你得

福」，今天，身為基督徒的我們也能成為別人得福的管道。 

 傳講福音，領人信主－主耶穌說：「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，凡

你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，

在天上也要釋放」[太 18:18]；今天，我們因著信，已進入 神

的國，就能藉著神所賜的權柄，拯救更多世間寶貴的靈魂。 

 彼此代求[提前 2:1]－主的救恩是給每一個人的，所以，我們

不單是要為自己禱告，也要為每位信主、主內軟弱的肢體代禱。 

 


